
—  1  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

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17〕107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

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周村区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实施方

案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9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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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进一步

加强队伍建设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省市关于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的要求，确

保卫生计生工作任务高效落实，根据省市《关于全面实施两孩政

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意见》和《周村区机构编制委员

会关于调整整合全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的实施

意见》（周机〔2014〕3 号）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有关精神，整合卫

生和计划生育工作职责，优化全区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

配置，加快职能转变，提高行政管理职能，创新卫生和计划生育

服务管理体制，全面提升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水平。

二、整合内容

（一）机构及职能整合。将镇（街道）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

室改设为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，为镇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下属事业单位。整合优化各镇、城北路街道计划生育技术

服务和妇幼保健职能，将各镇、城北路街道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

室承担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职责，划入各镇中心卫生院、周村经

济开发区卫生院。在各镇中心卫生院、周村经济开发区卫生院加

挂“镇（城北路街道）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”牌子，接受区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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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局和镇（城北路街道）双重管理。其他 4 个街道妇幼保健计划

生育技术服务管理体制不变，原来由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

心承担的技术服务职责继续由其承担。各自主要职责调整如下：

1．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职责

全面负责辖区内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协调、统筹管理、

检查指导和督促落实。

（1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、区关于卫生和计划生育、中

医药事业发展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技术规范、标准；监督实施

辖区内卫生和计划生育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相关规划、政策措施；

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；统筹规划辖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

配置，组织实施辖区内卫生和计划生育规划；负责辖区内卫生和

计划生育统计与信息工作。

（2）负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

的组织、发动，督促镇中心卫生院、周村经济开发区卫生院（社

区卫生服务机构）做好项目技术服务和信息数据收集、录入和上

报。

（3）负责组织实施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、妇幼卫生发

展规划和政策措施，落实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、妇幼卫生服务体

系建设，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。

（4）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生育政策，组织实施促进

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，配合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

理工作；负责组织育龄妇女查体工作；负责孕情管理、孕（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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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检测（生殖健康查体）工作的摸底、工作部署及人员的组织和

确认；专人负责镇（街道）计划生育协会相关工作。

（5）依法做好辖区内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工作，开展日常

监督检查和信息收集上报；协助查办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6）组织推进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

政策落实，组织实施国家、省、市、区计划生育奖励扶助、计划

生育特殊家庭扶助等制度，协调推进有关部门、群众团体履行计

划生育相关职责。

（7）督促辖区内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全面落实卫生和计划生

育工作。

（8）制定并组织实施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

度，推动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，建立公共服务工作

机制。

（9）组织对卫生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

检查指导、督查和考核评估，监督落实卫生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

责任制和计划生育“一票否决”制。

（10）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、健康教育、健康促进、健

康扶贫、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，依法组

织实施统计调查。

（11）负责对村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管理和考核。

（12）承办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政府（办事处）和上级

卫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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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镇中心卫生院、周村经济开发区卫生院（镇、城北路街

道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）职责

负责辖区内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。在保持原有技术

服务和村卫生室管理职能的基础上，增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职能。

（1）增加孕情检查、育龄妇女保健、免费孕前优生检查、

免费避孕药具发放、“四术”服务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

务均等化、孕前、孕情、产后访视等随访服务职责，做好妇女儿

童查体、咨询、保健等工作。

（2）城北路街道辖区内育龄妇女查体和“四术”服务工作按

现行办法，继续由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承担。

（3）承办镇党委、政府，城北路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和上

级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人力资源整合。按照“人随职能走”的原则，各镇聘用

的从事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的人员，按照“镇聘院管”的原则，由各

镇中心卫生院（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）管理使用，人员身

份、经费渠道保持不变。划转和聘用的人员数为 3—5 人，其中

至少保证 1 名 B 超工作人员，以保证各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

作的正常开展。

（三）资产整合。各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房屋、设备、

设施等各类资产，全部划归整合后的镇中心卫生院（镇妇幼保健

计划生育服务站），统一管理，统一调配，统一使用。要充分发

挥原有房屋资产、设备的作用，严防国有资产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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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村级卫生计生机构设置与管理。将村计划生育办公室

改设为村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，配备卫生计生办主任。加强村

计划生育协会建设。在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指导

下做好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。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

负责对村级卫生计生工作和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管理考核。

三、整合步骤

（一）调查摸底（7 月 1 日—7 月 31 日）。调查各镇（街道）

计生办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房屋、人员、资产等情况，摸清

基础信息，召开领导小组筹备会议。

（二）制定工作方案（8 月 1 日—9 月 7 日）。制定《周村区

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实施方案》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（9 月 8 日—9 月 20 日）。成立整合工作领

导小组，按照《实施方案》组织镇（街道）、相关部门、各镇中

心卫生院、周村区经济开发区卫生院、计划生育服务站抓好机构

整合、人员调整、设备搬迁和职能整合等工作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周村区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进

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落实《实施方案》，做好

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舆论引导，确保在整合过程中思想不

乱、队伍不散、工作不断、国有资产不流失。

（二）加强督导检查。在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过程中，既

要积极，又要稳妥；既要统筹兼顾又要分类指导，注重加强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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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督促检查，确保整合工作顺利进行。

（三）确保按期完成任务。要加快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卫

生计生机构整合与队伍建设步伐，整合工作在 2017 年 9 月 20 日

前必须全部完成。区政府适时开展专项检查，检查结果纳入对各

镇（街道）卫生和计划生育责任制考核。

附件：周村区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

      工作领导小组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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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基层卫生计生机构整合

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李寅萍  区政府副区长、区红十字会会长

副组长：鲍  滨  区卫计局局长

成  员：王  新  区编办副主任

        张守兴  区财政局副局长

        段纯强  区人社局党委委员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                党支部书记

        王国臣  区卫计局副局长

        赵  杰  区卫计局副局长

        梅  雷  王村镇人大主席

        乔海梁  北郊镇政府副镇长

        张宏宇  南郊镇人大副主席

        苏  芹  大街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

        朱  峰 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牛小莉  永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毛  伟 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孙继洲  城北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        况红星  王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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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郭立明  北郊镇中心卫生院院长

        李业新  南郊镇中心卫生院院长

        张承坤  经济开发区卫生院院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卫计局，鲍滨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

—  10  —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8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